
证券代码：

002213

证券简称：特 尔 佳 公告编号：

2012-022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要提示

1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

、本次会议四个提案须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3

、本次会议无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2:30

；

（二）召开地点：深圳市宝安区观澜高新技术产业园特尔佳厂区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五）主持人：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张慧民先生；

（六）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

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计

7

人， 代表股份

49,706,943

股， 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4.13%

，其中：

（

1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委托的代理人共

7

人，代表股份

49,706,943

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

24.13%

；

（

2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股东共

0

人，代表股份

0

股，占本公司

总股份数的

0%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应邀列席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审议通过《关于

<

股东回报规划事项的论证报告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706,9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2

、审议通过《关于

<

公司未来三年（

2012-2014

年）股东回报规划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706,9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3

、审议通过《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706,9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4

、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706,9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5

、审议通过《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706,9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6

、审议通过《筹资管理制度》

表决结果：同意票

49,706,943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表决结果为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谭清，贺秋平；

（三）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特尔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8

月

28

日

股票代码：

000042

股票简称：深长城 公告编号：

2012－30

号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1

、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8

日下午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百花五路长源楼八楼会议室

3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董事长伍 斌先生

6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1

、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及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9

人， 代表股份

156,158,145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65.21％

。

2

、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8

人，代表股份

155,563,208

股，占本公司

总股本的

64.96％

。

3

、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11

人，代表股份

594,93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5％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经表决，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

2012-2014

年）》。

表决结果：同意

155,886,2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3%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271,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7%

；该议案获得通过。

2

、经表决，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155,875,245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99.82%

；反对

0

股，占

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数的

0%

；弃权

282,900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的

0.18%

；该议案获得 通过 。

其中第

1

项议案以普通决议的方式表决通过，第

2

项议案以特别决议的方式表决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

律师姓名：白光林、黄锐

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

表决结果等，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广东君言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见证

意见书》。

此公告

深圳市长城投资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简称：美菱电器、皖美菱

B

股票代码：

000521

、

200521

编号：

2012-035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亦没有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

2012

年

8

月

28

日（星期二）下午

13:30

。

网络投票时间：

2012

年

8

月

27

日

～8

月

28

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8

日上午

9:30～11:30

，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12

年

8

月

27

日下午

15:00

至

2012

年

8

月

28

日下午

15:00

的任

意时间。

2

、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合肥市经济技术开发区莲花路

2163

号行政中心一号会议室。

3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

、主持人：李进副董事长。

6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

2012

年

8

月

10

日发出，会议的议题及相关内容刊登于同日《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香港商报》和巨潮资讯网。

7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

、会议出席的总体情况

出席会议的股东（含代理人）共计

29

人，共持有

200,052,789

股有表决权股份，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

31.43%

，其中，现场投票的股东（含代理人）

14

人，代表股份

199,179,796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31.3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5

人，代表股份

872,993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1372%

。

2

、

A

股股东出席情况

A

股股东（代理人）

16

人，代表股份

178,082,764

股，占公司

A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5.56%

。

3

、

B

股股东出席情况

B

股股东（代理人）

13

人，代表股份

21,970,025

股，占公司

B

股股东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6.19%

。

4

、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本公司所聘请的律师。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议案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议案采用记名投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1

、审议通过《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年度业绩激励基金实施方案》

总的表决情况：同意

199,689,937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82%

，反对

188,304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9%

，弃权

174,548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0.09%

。

其中

A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177,719,918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7963%

；反对

188,298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1057%

；弃权

174,548

股，占

参与该项表决的

A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980%

。

B

股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1,970,019

股， 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99.99997%

；反对

6

股，占参与该项表决的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003%

；弃权

0

股，占参与该项表

决的

B

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0.00%

。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接受本公司的专项委托， 指派胡国杰律师、 连佩庆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

会，并对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相关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资格和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提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

果均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等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安徽承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3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合肥美菱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０４

证券简称：华邦制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３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２

年

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本次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

３３４

，

９８６

，

０００

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金

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００００００

股。转增前本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４

，

９８６

，

０００

股，转增后总股本增至

５０２

，

４７９

，

０００

股。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除权除息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３

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１

、本次所转股于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直接记入股东证券账户。 在转股过程中产生的不足

１

股的部分，

按小数点后尾数由大到小排序依次向股东派发

１

股（若尾数相同时则在尾数相同者中由系统随机排序

派发），直至实际转股总数与本次转股总数一致。

五、本次所转的无限售流通股的起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９

月

４

日。

六、股份变动情况表。

本次变动前

本次公积金转股

本次变动后

数量 比例（

％

） 数量 比例（

％

）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１２７

，

１０８

，

８８６ ３７．９５％ ６３

，

５５４

，

４４３ １９０

，

６６３

，

３２９ ３７．９５％

１

、国家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其他内资持股

７０

，

９８６

，

０００ ２１．１９％ ３５

，

４９３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４７９

，

０００ ２１．１９％

其中：境内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７０

，

９８６

，

０００ ２１．１９％ ３５

，

４９３

，

０００ １０６

，

４７９

，

０００ ２１．１９％

４

、外资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其中：境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５．

高管股份

５６

，

１２２

，

８８６ １６．７５％ ２８

，

０６１

，

４４３ ８４

，

１８４

，

３２９ １６．７５％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２０７

，

８７７

，

１１４ ６２．０５％ １０３

，

９３８

，

５５７ ３１１

，

８１５

，

６７１ ６２．０５％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２０７

，

８７７

，

１１４ ６２．０５％ １０３

，

９３８

，

５５７ ３１１

，

８１５

，

６７１ ６２．０５％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０ ０％ ０ ０ ０％

４

、其他

０ ０％ ０ ０ ０％

三、股份总数

３３４

，

９８６

，

０００ １００％ １６７

，

４９３

，

０００ ５０２

，

４７９

，

０００ １００％

七、本次实施转股后，按新股本

５０２

，

４７９

，

０００

股摊薄计算，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每股净收益为

０．４５

元。

八、咨询方式：

１

、咨询地址：重庆市渝北区人和星光大道

６９

号

２

、联 系 人：陈志

３

、咨询电话：

０２３－６７８８６９８５

４

、传真号码：

０２３－６７８８６９８６

重庆华邦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２９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０１９

、

２０００１９

证券简称：深深宝

Ａ

、深深宝

Ｂ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４２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

（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７７７

号）的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了

６８

，

９７７

，

０６６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共计募集货

币资金人民币

６００

，

１００

，

４７４．２０

元，扣除与发行有关的费用人民币

２７

，

７０８

，

３３２．３１

元，公司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５７２

，

３９２

，

１４１．８９

元，其中货币资金人民币

５０７

，

２９１

，

６６０．０９

元。 上述募集资金已全部

存入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同

意公司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投资建设“合资成立浙江深宝华发茶叶有限公司项目”。 （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７

日及

４

月

２８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告）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公司与浙江华发茶业有限公司签署《浙江深深宝华发茶业有限公司合资合同》，

双方出资成立浙江深深宝华发茶业有限公司。（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１

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公司公

告）

为进一步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 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根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规定的要求，

８

月

２８

日，公司与浙江深深宝华发茶业有限公司、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相应的募集资金四方监管协议，

详情如下：

甲方一 甲方二 乙方 丙方

募投项目

名称

专户账号 存放金额

深圳市深宝

实业股份有

限公司

浙江深深宝

华发茶业有

限公司

中国工商银

行股份有限

公司嵊州支

行

东莞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

／

国泰君安证

券股份有限

公司

合资成立浙江

深深宝华发茶

业有限公司项

目

１２１１０２６０２９２０００８８３２８ ３０００

万元及利息

其中，募集资金监管协议的主要内容如下：

一、甲方二已在乙方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如上表，以下简称“专户”）。该专户仅用于甲方（甲方

一和甲方二，以下亦合称“甲方”。 ）实施对应实施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甲方承诺该笔募集资金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甲方制定的募集资金管理办法进行管理。

二、甲二、乙双方应当共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支付结算办法》、《人民币银行结算账

户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规章。

三、甲方二作为甲方一的下属控股子公司，丙方作为甲方的保荐机构，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

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甲方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丙方应当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并可以采取现场调查、书

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权。甲方和乙方应当配合丙方的调查与查询。丙方对甲方现场调查时应当同

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甲方授权丙方指定的保荐代表人潘云松、吕晓曙、袁华刚、杨晓涛可以随时到乙方查询、复印

甲方专户的资料；乙方应当及时、准确、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关专户的资料。

上述四位保荐代表人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 丙方指定的其

他工作人员向乙方查询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当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乙方按月（每月

１０

日前）向甲方出具对账单，并抄送丙方。 乙方应当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准

确、完整。

六、甲方二一次或

１２

个月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５０００

万元或该专户总额的

２０％

的，乙

方应当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丙方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丙方更换保荐代表人的，应当将相关证明文

件书面通知乙方，同时按本协议第十二条的要求书面通知更换后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更换保荐代

表人不影响本协议的效力。

八、乙方连续三次未及时向丙方出具对账单或向丙方通知专户大额支取情况，以及存在未配合丙

方调查专户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单方面终止本协议并注销募集资金专户。

九、甲方二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可在不影响募集资金使用的情况下，以定期存款或通知存

款等方式在乙方存放募集资金，金额和期限由甲方根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确定；甲方二办理的每笔定

期存款或通知存款，乙方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甲方一、丙方；甲方在定期存款或通知存款到期后应

及时转回甲方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乙方应及时通知甲方一、丙方。

十、本协议自甲、乙、丙四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至专

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并依法销户之日起失效。

特此公告。

深圳市深宝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509

证券简称：天广消防 公告编号：

2012-039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买股权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交易概况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公司

"

）于

2012

年

2

月

22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

议及

2012

年

3

月

10

日召开的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竞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

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议案》， 同意公司拟以不超过

1.8

亿元的资金竞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天保嘉辉

"

）

100%

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

2012

年

2

月

24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的公告》。

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保集团

"

）于

2012

年

7

月

6

日在天津产权交易中

心以

1.16

亿元人民币挂牌转让天保嘉辉

100%

股权（项目编号：

G312TJ1002578-3

［

12010037-3

］）。 公司

委托天津市隆晟达投资咨询有限公司进行了产权受让申请。

2012

年

8

月

3

日，公司收到天津产权交易

中心的《受让资格确认通知书》（项目编号：

G312TJ1002578-3

），并于

2012

年

8

月

8

日支付了

3,480

万

元保证金。 根据产权交易程序，公司已正式获得受让天保嘉辉

100%

股权的资格，具体内容详见刊载在

2012

年

8

月

10

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的《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竞买股权进展公告》。

2012

年

8

月

27

日，公司与天保集团签订《产权交易合同》（合同号：

2012BH-043

），以

1.16

亿元人

民币正式受让天保集团拥有的天保嘉辉

100%

股权。

上述竞买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1

、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66

号投资服务中心

C

区

4

楼

法定代表人：邢国友

注册资本：人民币

130

亿元

成立时间：

2008

年

12

月

17

日

营业执照号码：

120000000007724

经营范围：对房地产业、国际与国内贸易、仓储物流业、金融业、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设施建设进行

投资及管理、咨询服务；国际贸易；仓储（危险品除外）；货运代理；自有设备租赁；物业服务（以上范围内

国家有专营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主要股东：天津港保税区国有资产管理局

2

、天保集团与公司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也不存在任何关系。

三、交易标的情况

1

、公司名称：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注册地、主要办公地点：天津空港经济区西三道

166

号投资服务中心的管委会办公用房

C

区

531-1

法定代表人：张辂

注册资本：

18,450

万元人民币

成立时间：

2011

年

12

月

23

日

营业执照号码：

20116000082950

经营范围：以自有资金对房地产业、基础设施、商业设施建设进行投资，商品房销售代理；物业管

理；室内装修；以上相关咨询服务（以上经营范围涉及行业许可的凭许可证件，在有效期限内经营，国家

有专项专营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

2

、主要财务资料

2012

年

4

月，天津广信有限责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天保嘉辉进行了审计，并出具了《专项审计报告》

（津广信专审［

2012

］第

069

号）。 根据审计结果，截止

2012

年

3

月

31

日，天保嘉辉资产总额

205,445,

538.00

元，负债总额

20,945,538.00

元，所有者权益总额

184,500,000.00

元，营业收入

0.00

万元，营业利

润

0.00

万元，净利润

0.00

万元。

天保嘉辉自

2011

年底成立至今未开展任何实质性的经营活动。

3

、标的公司评估情况

评估机构天津广誉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天津广誉

"

）以

2012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天保嘉辉

100%

股权进行了评估，并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津广誉评字［

2012

］第

018

号）。

根据国家有关资产评估的规定，天津广誉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对天

保嘉辉拟办理股权变更所涉及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最

终采用资产基础法确定了天保嘉辉的股东全部权益在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市场价值为

18,456.54

万

元。

四、产权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

1

、产权交易合同

公司与天保集团签署的《产权交易合同》（合同号：

2012BH-043

）主要内容如下：

（

1

）合同签署各方

转让方：天津保税区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

2

）产权转让的标的及价格

产权转让标的：天津天保嘉辉投资有限公司

100%

股权

产权转让价格：

11,600

万元人民币

资金来源：本次支付的产权转让价款将全部使用公司超募资金

（

3

）产权转让总价款的支付方式、期限、条件和地点

公司采取一次性付清方式进行转让价款结算，产权转让价款总额为

11,600

万元人民币。 其中，公

司按照受让条件已支付的保证金

3,480

万元自动转为转让价款， 剩余的

8,120

万元在本合同签订后次

日起

3

个工作日内一次性汇入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专用结算账户一并结算。

（

4

）产权交割事项

天保集团应当在本合同签订后， 于

2012

年

8

月

18

日至

2012

年

11

月

18

日期间完成产权转让的

交割。

（

5

）违约责任

如天保集团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其应按保证金额

3,480

万元双倍共计

6,960

万元返还公司；

如公司违约致使本合同不能履行，则无权请求返还保证金

3,480

万元。 双方协商一致解除合同的，天保

集团应将保证金退还给公司。

双方应积极配合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工作， 如因天保集团原因未能按期完成产权转让的交割，或

公司未能按期支付产权转让的总价款，每逾期

1

天，应按价款总额的

0.03 %

向对方支付违约金。 逾期

超过

30

天，天保集团和公司任何一方有权解除本合同。

（

6

）其他重要条款

本次产权转让不涉及企业职工安置及资产处置。标的公司转让前的公司债权债务由转让后的新股

东承继，且新股东按其出资额对公司债权债务承担有限责任。

2

、本次产权交易的定价情况

天保嘉辉属于国有资产， 天津广誉以

2012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对其

100%

股权进行评估确立的

市场价值为

18,456.54

万元。

2012

年

7

月

6

日，天保集团在天津产权交易中心以

11,600

万元的价格第

三轮挂牌竞拍转让天保嘉辉

100%

股权。 相比于第一轮

18,456.54

万元挂牌转让天保嘉辉

100%

股权的

价格， 本轮折价

6,856.54

万元系由天保集团为促成本次股权转让及当地政府招商引资决策引致的结

果。 公司是按照产权交易程序公开、透明地竞得天保嘉辉

100%

股权。

本次竞买天保嘉辉

100%

股权的价格为

11,600

万元，低于天保嘉辉净资产

18,450

万元。 本次产权

交易可能会使公司获得约

6,800

万元的额外收益，进一步提高公司全体股东的收益和价值。

五、竞买股权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1

、竞买股权的目的

天保嘉辉在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天保睿海创业园拥有约

150

亩的土地和

5

万多平方米的标

准厂房。 根据公司

"

立足福建，布局全国

"

的战略部署，公司通过竞买天保嘉辉

100%

股权将获得其全部

土地和厂房，并以此为基础建设公司北方消防产品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营销中心和消防工程技术服务

中心。

2

、竞买股权对公司的影响

（

1

） 竞买天保嘉辉

100%

股权使公司获得其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临港经济区天保睿海创业园的全部

土地和标准厂房，并在此基础上建设公司北方消防产品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营销中心和消防工程技术

服务中心，有利于公司加快推进工业消防项目、车用消防项目、船用消防项目及家用消防项目的建设和

投产，进一步缓解产能瓶颈；有利于公司利用天津及其周边地区的人力资源优势，加强研发队伍建设，

进一步增强研发实力和创新能力；有利于公司大力拓展华北、东北和西北市场，进一步完善营销网络布

局；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拓展消防工程业务，更好地满足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

（

2

） 竞买天保嘉辉

100%

股权可能使公司获得约

6,800

万元的额外收益， 将大幅地提升公司

2012

年的净利润，对公司的经营活动产生积极影响。 但该笔额外收益需完成本次产权转让的交割事项后方

能确认，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3

、竞买股权存在的风险

（

1

）市场营销风险

公司竞买天保嘉辉

100%

股权后将加快推进生产基地的建设和投产， 预计天津生产基地完全达产

后产能将达到公司现有产能的

3-4

倍，可以有效地缓解公司的产能瓶颈。 但是可能会存在因为宏观经

济形势的持续低迷以及公司市场拓展力度的不足导致公司产品滞销和产能无法达成的风险。

（

2

）人力资源风险

公司竞买天保嘉辉

100%

股权因不涉及原有企业的人员承接问题， 致使公司在此基础上建设北方

消防产品生产基地、研发基地、营销中心和消防工程技术服务中心必须建立一支全新的经营管理团队，

需要招聘大量的研发、生产、销售、技术服务及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可能会存在队伍建设跟不上或是

不能满足经营发展需要的风险。

特此公告。

天广消防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0

一二年八月二十八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4

2012

年

8

月

29

日 星期三

证券代码：

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2012-022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核准获得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

甲级资质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下发的风景园林工程

设计专项甲级资质证书，证书具体内容如下：

证书编号：

A144021183

有效期：至

2017

年

8

月

20

日

资质等级：风景园林工程设计专项甲级。

可从事资质证书许可范围内相应的建设工程总承包业务以及项目管理和相关的技术与管理服务。

发证时间：

2012

年

8

月

20

日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廿八日

证券代码：

002663

证券简称：普邦园林 公告编号：

2012-023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全资子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为整合公司优势资源，提高管理效率，降低管理成本，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普邦

园林

"

）全资子公司广州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普邦苗木

"

）的注册地址已从广州市搬往四

会市，公司名称及注册地址已经四会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变更，现将变更信息公告如下：

一、变更前企业名称、注册地址

1

、企业名称：广州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广州市南沙区珠江东二路

7

号

101

房

二、变更后企业名称、注册地址

1

、企业名称：四会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

2

、注册地址：四会市下茆镇南塘圳头崀（南塘小学）

目前，该公司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经办理完毕，并领取了变更后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440110000003036

）。

三、募投项目

"

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

的实施主体没有发生变更

1

、投资项目及实施情况概述

普邦园林第一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和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广州普邦园

林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并上市方案的议案》， 同意使用人民币

16,604.49

万元人民币投资

"

四会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

及

"

阳春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

，其中拟投入募集资金

13,283.59

万元，其余资金为公司自有资金，并同意以对广州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增资的方式投资上述项目。

广州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为普邦园林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人民币，截止

2012

年

6

月底，尚未投入募集资金。

2

、实施主体情况概述

本次普邦苗木名称及注册地点变更后，公司的经营范围、债权债务、公司资产、管理团队均没有发

生变化，因此本次变更不属于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普邦园林将对四会市普邦苗木种养有限公司进

行增资实施

"

四会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

及

"

阳春苗木基地建设项目

"

， 项目的实施地点、投资方向、实施内

容等均不发生变化。

特此公告。

广州普邦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八月廿八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2-020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监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五届监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下午五届董事会一次会

议结束后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一号会议室召开，会议应参加监事三名，实际参加监事三名，符合《公

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公司监事余孝云先生主持，以记名投票方式审议了如下议案：

一、《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公司监事会记名投票表决，选举余孝云先生担任本公司第五届监事会主席。

本议案同意票

3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股票名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2-018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无新提案提交表决。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上午

10

：

00

于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北区郎山路

17

号健康元大厦二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

会召集，由于公司董事长朱保国先生和副董事长刘广霞女士未能主持会议，经公司半数以上董事推举，

会议由邱庆丰董事主持。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5

人，代表股份

997,206,251

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

64.51%

。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共

10

人出席和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律师列席了会

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通过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董事会换届

----

非独立董事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下列四名人士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会议对该项议

案的审议采用累积投票制，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就该项议案所持有的有效投票权总数为

3,

988,825,004

股，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朱保国先生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

、选举刘广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刘广霞女士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3

、选举曹平伟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曹平伟先生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4

、选举邱庆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表决结果：邱庆丰先生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二）、《董事会换届

----

独立董事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下列三名人士为公司新一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本次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

议采用累积投票制，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就该项议案所持有的有效投票权总数为

2,991,

618,753

股，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夏永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夏永先生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

、选举刘子平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子平先生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3

、选举段志敏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段志敏先生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的

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三）、《监事会换届选举议案》

公司第四届监事会提名下列两名人士为公司新一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本次会议对该项议案的审

议采用累积投票制，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就该项议案所持有的有效投票权总数为

1,994,

412,502

股，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1

、选举郭小筠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郭小筠女士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2

、选举彭金花女士为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表决结果：彭金花女士获得的有效投票权数为

997,206,251

股，超过出席本次会议股东所持股份

的半数。

此子议案获得通过。

（四）、《关于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票

997,206,251

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反对票

0

股，弃权票

0

股。

此议案获得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公司聘请的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

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以及会议召集

人的主体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以及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

则》等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

效。

四、备查文件

1

、公司

201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

、北京市德恒（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Ｏ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股票代码：

600380

证券简称： 健康元 公告编号：临

2012-019

债券代码：

122096

债券简称：

11

健康元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董事会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本公司

)

五届董事会一次会议于

2012

年

8

月

28

日下午

2

：

00

在健康元药业集团大厦二号会议室召开。 会议应参加董事七人，实际参加董事七人，公司三名监

事及公司总经理列席了公司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朱保国主持，以记名

投票方式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董事长及副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以子议案逐项表决的方式，分别选举朱保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

刘广霞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副董事长。

上述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二、《审议董事长提名的公司总经理及董事会秘书人选的议案》

经董事长朱保国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以子议案逐项表决的方式，同意聘任邱庆丰先生担任公司

总经理职务，并同时聘任邱庆丰先生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上述两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三、《审议公司总经理提名的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等高级管理人员人选的议案》

经公司总经理邱庆丰先生提名，董事会审议，以子议案逐项表决的方式，同意聘任曹平伟先生、钟

山先生担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并同时聘任曹平伟先生兼任公司财务负责人。

上述三项子议案的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四、《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审议，同意选举夏永、刘子平、刘广霞三名董事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

表决结果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五、《关于选举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过半数董事推举，董事审议，同意选举夏永、刘子平、朱保国三名董事为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

会委员。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六、《关于选举公司董事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五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 选举独立董事夏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公司五届一次董事审议，同意独立董事夏永先生担任公司五届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七、《关于选举公司薪酬与考核委员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选举独立董事刘子平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

考核委员会委员，并报公司董事会审议。经公司五届一次董事审议，同意独立董事刘子平先生担任公司

五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八、《关于本公司拟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福田支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的议案》

根据公司经营需要，同意本公司向招商银行深圳分行福田支行申请集团授信额度人民币

4

亿元。

表决结果均为：同意票

7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

0

票。

特此公告。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附件

1

：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选聘高级管理人员的独立意见

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五届一次董事会选举邱庆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并同

时兼任公司董事会秘书，曹平伟先生、钟山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曹平伟先生同时兼任公司财务负责

人，本人作为公司独立董事，需对此事项发表意见：

基于本人独立判断，现就以上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邱庆丰先生、曹平伟先生、钟山先生等三人经董事会五届一次会议选聘为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其中

邱庆丰先生系经公司董事长提名任总经理和董事会秘书并经董事会审议，同时，曹平伟先生、钟山先生

系邱庆丰先生作为总经理提名任副总经理并经董事会审议，提名及审议程序合法有效，其三人有较为

丰富的生产经营管理经验，并且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符合公

司高级管理人员的任职要求。

独立董事：夏永、刘子平、段志敏

2012

年

8

月

28

日

附件

2

：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简历

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邱庆丰先生：男，

41

岁，大学专科毕业，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

商管理硕士，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曾于天津第一机床厂总厂工作，于

1996

年起历任本公司财务

工作人员、财务主管、财务部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及任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 无兼职。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邱庆丰先生持有

本公司股份

93,072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曹平伟先生：男，

53

岁，大学专科毕业，获

Royal Roads University

工商管理

硕士。 曾任河南新乡机床厂财务部会计、财务处副处长，于

1993

年起历任本公司副总经理、董事，现任

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财务负责人，及任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 无兼职。 与本公司控股股

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曹平伟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51,959

股，未受过中国证

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副总经理钟山先生：男，

41

岁，大学本科。

1994

年

8

月至

2000

年

4

月于（香港）德勤关黄陈方会计

师行及上海沪江德勤会计师事务所从事审计、会计咨询服务等工作。

2001

年加入健康元药业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历任投资部经理、财务会计总监及本公司副总经理等职务，及任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 无兼职。 与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公告日，钟山先生持有本公司股

份

95,400

股，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


